山东天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固废处置中心项目第一次公众参与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等相关规定，现将“山东天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固废处置中心项目”有关环境影响评价事宜公告如下：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建设项目名称：山东天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固废处置中心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山东天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概要：项目位于昌乐县朱红路以东，宝通街以南，五党山以西（原山水水泥石料厂）。建设2个填埋区（填埋一区与填埋二区，其中填埋一区已建成），配套建设污水处理区、生产管理区、危废库、地下水监测井等，有效库容约为450万m3，项目总占地面积约为133528m2，其中填埋一区库容占地面积为 60148m2，填埋二区库容占地面积为65959.4m2，其余公用辅助设施占地面积 7420.6m2。本次评价拟接收昌乐县和县城外的符合入场要求的一般固体废物。年综合处置工业固废规模和年限不变，设计规模仍为65万t，设计服务年限7年。
[bookmark: _GoBack]     二、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山东天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张总
     电    话：13792656315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山东省环科院股份有限公司
     联 系 人：顾工
     联系电话：15165087003
       四、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规定，建设单位委托山东省环科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本项目的环评工作。主要工作内容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目前本项目正处于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初期阶段，为使广大市民，尤其是本项目场址周围居民更好的了解本项目，特发布此消息。欢迎广大市民向本项目建设单位及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提出意见后，可通过电话、信件或E-Mail进行意见表述。
     公告期限：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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